








芒灾险普办〔2021〕1号

关于印发芒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农场）、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函〔2020〕74号）和《德宏州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德灾险普办〔2021〕2号）精神，进一步加快推进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进度，市普查办根据普查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芒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方案》，经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认真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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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应急管理局代章）
2021年9月10日            


芒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  2021年9月10日印发 
芒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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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708][bookmark: _Toc13993][bookmark: _Toc9252][bookmark: _Toc51141209][bookmark: _Toc22112]一、总体目标与任务
[bookmark: _Toc25539]（一）总体目标
通过组织开展芒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摸清全市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客观认识当前全市灾害综合风险水平，为各级党委政府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一是全面获取全市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火灾等主要灾害致灾信息，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等重要承灾体信息，历史灾害信息，掌握重点隐患情况，查明全市抗灾能力和减灾能力。
二是以调查为基础、评估为支撑，全面了解当前全市致灾风险水平、承灾体脆弱性水平、综合风险水平、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区域多灾并发群发、灾害链特征，科学预判今后一段时期灾害风险变化趋势和特点，形成全市自然灾害防治区划和防治建议。
[bookmark: _Toc4701][bookmark: _Toc51141210][bookmark: _Toc30842][bookmark: _Toc29946]三是通过实施自然灾害普查，建立健全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数据库，完善多尺度隐患识别、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制图、风险区划、灾害防治区划的技术方法，形成一整套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与常态业务工作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工作制度。
[bookmark: _Toc442]（二）主要任务
开展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火灾等风险要素全面调查，突出地震、洪水、地质灾害，开展重点隐患调查，查明全市抗灾能力，建立健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数据库；根据国家统一开发的灾害风险和减灾能力评估与制图系统，编制芒市1:5万自然灾害系列风险图，修订主要灾种区划。
[bookmark: _Toc8116][bookmark: _Toc19861][bookmark: _Toc20328][bookmark: _Toc51141211][bookmark: _Toc10616][bookmark: _Toc16746][bookmark: _Toc51141212][bookmark: _Toc25886][bookmark: _Toc26463]二、实施原则
[bookmark: _Toc5340]（一）统一领导，部门协作
[bookmark: _Toc24678][bookmark: _Toc25394][bookmark: _Toc51141213][bookmark: _Toc18614]芒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普查领导小组），统一组织普查工作，负责统筹各参加部门的普查任务，负责普查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与分工，有序组织专家力量、企业事业单位和有关社会团体对照实施方案的要求，组织开展普查工作并按照统一要求提交普查成果，形成综合性成果。
[bookmark: _Toc19971][bookmark: _Toc25440][bookmark: _Toc11533][bookmark: _Toc51141214][bookmark: _Toc22171]（二）全面调查，重点突出
[bookmark: _Toc16144][bookmark: _Toc4813][bookmark: _Toc51141215][bookmark: _Toc2937]芒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全市灾害风险要素的专项性普查，既要全面系统地调查灾害风险系统各个要素，又要突出多灾种综合、多要素综合、多方法综合，要合理划分普查对象，科学组织实施。要充分利用现有数据信息资源，共享普查成果。
[bookmark: _Toc23026]（三）因地制宜，尊重实际
[bookmark: _Toc51141216][bookmark: _Toc22408][bookmark: _Toc19894][bookmark: _Toc918]芒市在普查方案要求下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灾害类型、灾害损失特征、地理环境的实际情况，制定灾害风险普查的实施计划、阶段性目标和工作进度。充分借鉴全国各试点区域的宝贵经验，分步骤开展风险调查、重点隐患调查工作。
[bookmark: _Toc3256][bookmark: _Toc51141217][bookmark: _Toc24327][bookmark: _Toc31252][bookmark: _Toc23678]三、普查范围与内容
[bookmark: _Toc5370][bookmark: _Toc28375][bookmark: _Toc18326][bookmark: _Toc29609][bookmark: _Toc51141218]（一）普查范围
[bookmark: _Toc21924]1.普查对象
普查范围包括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居民等。
灾害种类。根据芒市地理位置以及实际情况，确定普查的主要灾害类型包括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火灾5大灾害类型。其中，水灾分为江河洪水、暴雨山洪，气象灾害包括暴雨、干旱、高温、低温、风雹、雷电等。普查包括因自然灾害引发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调查，不包括独立的安全生产事故调查。
承灾体调查对象。包括遭受灾害破坏和影响的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等。
[bookmark: _Toc17162][bookmark: _Toc17420][bookmark: _Toc31603][bookmark: _Toc51141219]综合减灾能力调查对象。包括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居民，以及水利工程、地质灾害防护工程、避难场所、森林防护等防灾减灾工程。
[bookmark: _Toc5573]2.普查范围
芒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范围为整个芒市。具体按照“在地统计”的原则开展各项普查任务，同时，在按照国家、省、州级普查方案完成相关任务的前提下，根据主要灾害种类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特征、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可适当增加调查评估的内容，提高调查评估精度。
[bookmark: _Toc15533][bookmark: _Toc14331][bookmark: _Toc4067][bookmark: _Toc51141220]根据调查内容分类确定普查时段（时点），致灾因子调查依据不同灾害类型特点，调查收集30年以上长时间连续序列的数据资料，相关信息更新至2020年12月31日。承灾体和综合减灾能力调查、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年度时段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近三年时段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时点为2020年12月31日。年度历史灾害调查时段主要为1978年至2020年。
[bookmark: _Toc25528][bookmark: _Toc51141221][bookmark: _Toc14703][bookmark: _Toc12863][bookmark: _Toc10655]（二）普查内容
[bookmark: _Toc20682]1.主要灾害致灾调查
地震灾害。主要开展断层活动性鉴定、1:5万活动断层填图、隐伏区活动断层探测等工作，获得芒市主要活动断层的空间展布和活动性定量参数，评定活动断层的发震能力，编制市级1:5万活动断层分布图。收集全市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及其场地类别基本参数，评定不同地震动参数的场地影响，编制场地类别分区图。
地质灾害。主要开展地质灾害中、高易发区1:5万及更大比例尺的地质灾害调查和精细化的调（勘）查工作，获得全市地质灾害点空间分布、基本灾害特征信息、稳定性现状、孕灾地质背景条件属性等信息，建设动态更新的地质灾害数据库。
气象灾害。以市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开展全市气象灾害的特征调查和致灾孕灾要素分析，针对主要气象灾害引发的人口死亡、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房屋倒塌、基础设施损坏等影响，全面获取全市主要气象灾害的致灾因子信息、孕灾环境信息和特定承灾体致灾阈值，评估主要气象灾害的致灾因子危险性等级，建立主要气象灾害危险性基础数据库。
水旱灾害。开展全市暴雨洪水特征调查、暴雨洪水致灾孕灾要素分析，完成全市暴雨洪水易发区调查分析、全市水文（位）站特征值计算复核、流域产汇流查算图表；开展暴雨、洪水频率分析，更新全市暴雨频率图，编制中小流域洪水频率图。以市级行政区、重点生态保护区为基本统计单元，收集整理旱情资料，历次旱灾资料，蓄、引、提、调等抗旱水源工程能力，监测、预警、预报、预案、服务保障等非工程措施能力等相关基础资料，建立全市干旱灾害危险性调查数据库。
[bookmark: _Toc1864][bookmark: _Toc13883][bookmark: _Toc30395][bookmark: _Toc51141222]森林火灾。开展全市森林可燃物调查、野外火源调查和气象条件调查（2000年以来），建设森林火灾危险性调查数据库。综合森林可燃物、燃烧性因子、立地类型、野外火源以及气象条件等情况，结合已有资源数据、调查数据、多源遥感数据，进行森林火灾危险性综合研判与分析，开展森林火灾危险性评估，编制全市1:5万的森林火灾危险性分级分布图。
[bookmark: _Toc16137]2.承灾体调查
在全市范围内统筹利用各类承灾体已有基础数据，开展承灾体单体信息和区域性特征调查，重点对全市经济社会重要统计数据、房屋、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设施、通信设施、能源设施、市政设施、水利设施）、公共服务系统等重要承灾体的空间位置信息和灾害属性信息进行调查。
房屋建筑调查。内业提取城镇和农村住宅、非住宅房屋建筑单栋轮廓，掌握房屋建筑的地理位置、占地面积信息；在房屋建筑单体轮廓底图基础上，外业实地调查并使用APP终端录入单栋房屋建筑的建筑面积、结构、建设年代、用途、层数、使用状况、设防水平等信息。
基础设施调查。针对交通、能源、通信、市政、水利等重要基础设施，共享整合各类基础设施分布和部分属性数据库，通过外业补充性调查设施的空间分布和属性数据。设施基础和灾害属性信息主要包括设施类型、数量、价值、服务能力和设防水平等内容。
公共服务系统调查。针对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重点公共服务系统，结合房屋建筑调查，详查学校、医院和福利院的人口、服务能力、设防水平等信息。
[bookmark: _Toc13053][bookmark: _Toc1761][bookmark: _Toc10546][bookmark: _Toc51141223]承灾体经济价值评估与空间化。抽样调查全市不同地区主要承灾体重置价格参数库；评估不同承灾体的经济价值，以规则网格（公里网格）为单元，进行房屋、农业、森林、生产总值、资本存量等承灾体经济价值空间化，生成全市承灾体数量或经济价值空间分布图。
[bookmark: _Toc25947]3.年度历史灾害调查
调查1978—2020年全市逐年各类自然灾害的年度灾害信息，主要包括灾害基本信息、灾害损失信息、救灾工作信息、社会经济信息等。
[bookmark: _Toc5646][bookmark: _Toc8258][bookmark: _Toc16224][bookmark: _Toc51141224][bookmark: _Toc10981]4.减灾能力调查
以市级行政区为基本调查单元，全面调查全市行政机关、企业和社会应急力量、基层、家庭在减灾备灾、应急救援救助和恢复重建过程中各种资源或能力的现状水平。
政府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主要调查全市政府涉灾管理部门、各类专业救援救助队伍、救灾物资储备库（点）、灾害避难场所等的基本情况，资金投入情况、装备设备和物资储备情况。
企业和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能力调查。主要调查有关企业救援装备资源和社会应急力量综合减灾能力。
基层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主要调查乡镇（街道、农场）和行政村（社区）基本情况、人员队伍情况、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储备情况、预案建设和风险隐患掌握情况等。
家庭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主要调查家庭居民的风险和灾害识别能力、自救和互救能力等。
[bookmark: _Toc51141225][bookmark: _Toc26391][bookmark: _Toc24669][bookmark: _Toc4846][bookmark: _Toc19888]5.重点隐患调查
开展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水灾害、森林火灾等致灾孕灾重点隐患调查；开展自然灾害次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点隐患调查；开展全市重点隐患要素综合和分级分类调查，形成全市重点隐患清单。
主要灾害隐患调查。地震灾害，重点调查其可能引发重大人员伤亡、严重次生灾害或阻碍社会运行的承灾体，按照相关地震灾害隐患分级标准，确定主要承灾体的隐患等级。地质灾害，基于致灾孕灾普查成果，分析地质灾害点的类型、规模和影响范围，确定承灾体隐患等级。重点开展人口聚居区地质灾害隐患调查。洪水灾害，重点调查主要江河干支流、中小河流、堤防、水库和水闸的现状防洪能力、防洪工程达标情况、安全运行状态，调查山丘区中小流域重点城集镇山洪灾害重点隐患。森林火灾，围绕林区范围内的居民地、风景名胜区、工矿企业、垃圾堆放点、重要设施周边、公墓、坟场、烟花燃放点、在建工程施工现场、边境地区等重点部位，针对森林杂乱物、按规定未及时清除的林下可燃物、违规用火、违规建设、重要火源点离林区的距离等情况开展隐患调查。
次生安全生产事故隐患调查。自然灾害次生危化事故，在危险化学品企业现有风险分析评估成果基础上，围绕地震、雷电、洪水、泥石流等灾害，调查自然灾害-生产事故灾害链隐患对象和影响范围。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事故，核查非煤矿山、尾矿库的抗震设防标准、洪水设防标准等主要灾害设防标准要求执行情况，针对非煤矿山、尾矿库开展设防不达标或病险隐患调查。
[bookmark: _Toc1846][bookmark: _Toc13790][bookmark: _Toc27664][bookmark: _Toc51141226]重点隐患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调查。汇总隐患单项调查数据，根据隐患类型，开展隐患类型组合特征分析。按照多灾种多承灾体重点隐患相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定量、半定量、定性指标的特点，基于指标权重专家打分及层次分析等方法，对不同指标的综合权重进行赋值，对全市进行重点隐患分类分级综合评判。
[bookmark: _Toc10187][bookmark: _Toc31307][bookmark: _Toc51141228][bookmark: _Toc11678][bookmark: _Toc29765][bookmark: _Toc51141229][bookmark: _Toc1383][bookmark: _Toc24162][bookmark: _Toc24251]四、技术路线与方法
[bookmark: _Toc22548]（一）技术路线
充分利用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和地震区划与安全性调查、全国山洪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地质灾害调查、第九次森林资源清查、全国气象灾害普查试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等专项调查等工作形成的相关数据、资料和图件成果，以市级行政区为基本调查单元，遵循“内外业相结合”“在地统计”原则，采取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利用监测站点数据汇集整理、档案查阅、现场勘查（调查）等多种调查技术手段，开展全市自然灾害致灾孕灾要素调查、承灾体调查、年度历史灾害调查和减灾能力等灾害风险要素调查。共享与采集的各类数据逐级进行审核、检查和订正。
综合利用灾害高危险区及避让区分布，重要承灾体类型、分布及设防水平，重大工程减灾能力等方面普查资料，采取空间叠加分析、专家评定等方法进行重要承灾体选址及设防水平方面的隐患识别；利用多灾种、灾害链信息，运用各类综合分析方法，对灾害隐患进行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评定。
[bookmark: _Toc11329][bookmark: _Toc51141230][bookmark: _Toc6489][bookmark: _Toc8801]根据国家统一建设的灾害风险要素调查、隐患调查，制备普查工作底图，支撑调查数据的录入、存储、转换、逐级上报与审核、逐级汇总分析，隐患识别与调查，多行业（领域）的数据共享与交换，以及面向政府和社会多类型用户的成果发布与应用。
[bookmark: _Toc22705]（二）技术方法
1.工程勘测、遥感解译、站点观测数据资料汇集、现场调查等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开展致灾孕灾要素调查。综合利用遥感技术、现场勘查和工程勘测等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地震活动断层、地质灾害调查，汇集气象、水文等数据，通过构造探测、物探、钻探、山地工程等技术手段，结合多种方法校核验证，采集各类致灾孕灾要素数据资料。
2.内外业一体化技术开展承灾体调查。共享利用承灾体管理部门已有普查、调查数据库和业务数据资料，按风险普查对承灾体数据的要求进行统计、整理入库。根据房屋建筑等承灾体的分布、轮廓特征信息，通过互联网数据抓取、现场调查与复核等多样技术手段，结合数据调查APP移动终端采集承灾体数量、价值、设防水平等灾害属性信息，并采用分层级抽样、详查、人工复核等手段，保证数据质量。运用GIS空间技术，评估并生成承灾体数量、价值空间分布图。
3.全面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年度历史灾害调查。以市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全面调查1978—2020年全市逐年度历史灾害事件，汇集要素完整、内容详实、数据规范的长时间序列历史灾害数据集。
4.多灾种、多要素、全链条相结合开展主要灾害重点隐患调查。在致灾要素调查与危险性评估的基础和承灾体调查的基础上，开展现有抗震、防洪等设防水平的判定；基于防灾减灾工程普查信息，开展各类防护工程的防护能力水平与规划及技术规范要求的关系判定；充分利用多灾种、承灾体等多源信息，基于GIS空间叠加分析方法，研判主要灾种风险隐患。
[bookmark: _Toc10207][bookmark: _Toc51141231][bookmark: _Toc10224][bookmark: _Toc3933]5.综合运用地理信息、遥感、“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开展普查基础空间信息制备与软件应用。应用国家统一建设的灾害风险普查软件系统及其支撑数据库，实现多部门多层级应用的分布式部署、用户统一服务和多类型终端兼容接入，实现多部门、多层级跨平台多源异构数据的分布式采集存储、管理和维护，基于应用需求统一数据服务。
[bookmark: _Toc31405][bookmark: _Toc10717][bookmark: _Toc7716][bookmark: _Toc51141232][bookmark: _Toc5858]五、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29036][bookmark: _Toc51141233][bookmark: _Toc29775][bookmark: _Toc14577][bookmark: _Toc28274]（一）市级的责任与分工
芒市人民政府作为落实本地区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责任主体，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函〔2020〕74号）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通知》（德政办函〔2020〕34号），市普查领导小组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开展普查各项工作。应急管理、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林草、地震、气象等主要参与部门成立普查工作组，做好本部门、本行业、本领域普查各项工作。主要工作包括制定芒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工作方案，落实具体的普查工作任务；对照省、州有关普查实施方案，结合实际编制各行业主管领域的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形成我市1+8（即：一个总体工作方案，8个行业领域具体实施方案）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本地区普查宣传和培训工作；组织开展本地区普查数据清查和调查工作；负责本地区普查数据成果审核汇集，形成市级灾害风险普查成果。
市普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普查办）在市应急局。负责全市普查工作的组织、协调与实施，对接州级各部门普查专班，定期汇总普查实施进展，研究提出普查实施的建议，组织筹备召开协调工作会议，推动落实协调工作会议议定事项等。
[bookmark: _Toc24198]1.市级负责的主要工作包含以下内容：
（1）成立普查机构，落实普查人员和队伍；
（2）组织开展市级普查宣传工作；
（3）组织开展全市普查员技术培训；
（4）负责落实市级普查配套经费；
（5）负责编制市级普查实施细则；
（6）开展已有成果、基础数据与图件的清查与整理加工；
（7）组织开展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清查和调查工作；
（8）负责全市普查数据成果审核汇总，形成市级灾害风险普查成果。
[bookmark: _Toc1902][bookmark: _Toc11112][bookmark: _Toc31522][bookmark: _Toc51141234][bookmark: _Toc11494][bookmark: _Hlk35496260]2.市直各部门分工
[bookmark: _Hlk35496271]市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芒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根据国家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组织开展芒市风险普查实施方案编制。负责承灾体调查、历史灾害调查、综合减灾能力调查、自然灾害次生危化事故、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重点隐患排查、重点隐患分区综合排查等实施方案、技术标准规范、培训教材编制和技术培训。负责组织有关单位开展承灾体调查工作以及主要承灾体经济价值评估。负责汇集各部门工作的普查成果，形成芒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指导全市开展相关调查、普查成果的质量自检、宣传培训、工作总结和普查成果应用等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地质灾害风险专项调查，编制地质灾害类专项风险普查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地质灾害调查、重大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地质灾害承载体调查、历史地质灾害调查、地质灾害减灾能力调查以及相关普查技术培训。指导全市开展相关地质灾害类风险普查工作。指导全市开展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负责地质灾害各专项调查的纵向汇集和验收，并按要求统一汇交市地质灾害普查成果。负责做好地质灾害成果数据的共享应用。
[bookmark: _Hlk35508726]市水利局负责水旱灾害风险专项调查，编制水旱灾害类专项风险普查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水旱灾害致灾孕灾风险要素调查、承灾体（水利设）施调查、洪水灾害重点隐患等内容的调查工作和技术培训。指导全市开展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协助完成水旱历史灾害与减灾能力调查。指导全市开展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形成承灾体（水利设施）调查成果，负责水旱灾害各专项调查成果的纵向汇集和验收，并按要求统一汇交全市水旱灾害普查和承灾体（水利设施）调查成果。负责做好全市水利普查、重点防洪地区、洪水风险图和全市山洪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成果数据的共享应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房屋建筑及市政设施承灾体风险调查，编制房屋及市政设施风险普查实施方案。指导全市开展房屋建筑及市政设施调查工作和技术培训，形成市级承灾体（房屋建筑、市政设施）调查成果。协助完成历史灾害与减灾能力调查。指导全市开展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负责承灾体（房屋建筑、市政设施）调查的纵向汇集和验收，并按要求统一汇交市普查成果。负责做好成果数据的共享应用。
[bookmark: _Hlk35494509]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全市公路承灾体风险调查，编制公路承灾体风险普查实施方案。指导全市开展公路承灾体调查工作和技术培训，协助完成历史灾害与行业减灾能力调查。指导全市开展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负责公路承灾体调查的纵向汇集和验收，并按要求统一汇交市普查成果。负责做好成果数据的共享应用
[bookmark: _Hlk35496833][bookmark: _Hlk35494536]市林业和草原局负责森林火灾风险专项调查，编制森林火灾风险普查实施方案。指导全市开展森林火灾致灾孕灾调查、森林火灾专项调查、森林火灾重点隐患排查等内容普查和技术培训。协助完成历史灾害与减灾能力调查。指导全市开展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负责森林火灾各专项调查的纵向汇集和验收，并按要求统一汇交市森林火灾普查成果。负责做好森林资源清查和成果数据的共享应用。
[bookmark: _Hlk35494410]市防震减灾局负责地震灾害风险专项调查，编制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负责地震灾害致灾孕灾风险要素调查、地震灾害专项调查、地震灾害重点隐患排查、开展1：5万地震活动断层填图、主要设施地震灾害隐患分级等内容编制和技术培训。指导全市开展相关的调查工作。协助完成历史灾害与减灾能力调查。指全市开展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负责地震灾害各专项调查的纵向汇集和验收，并按要求统一汇交市地震灾害普查成果。负责做好地震区划与安全性调查成果数据的共享应用。
市气象局负责气象灾害致灾孕灾风险要素调查、气象灾害专项调查等内容编制和技术培训。指导全市开展相关的调查工作。协助完成历史灾害与减灾能力调查。指导全市开展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负责气象灾害各专项调查成果的纵向汇集和验收，并按要求统一汇交市气象灾害普查成果。负责做好气象灾害普查成果数据的共享应用。
市委宣传部参与公共文化场所（艺术表演场馆）承灾体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指导市开展公共文化场所调查，协助形成承灾体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成果。参与全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宣传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局参与政府综合减灾能力调查，负责组织实施救灾物资储备库（点）调查等相关工作，协助形成市政府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成果。
市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参与通信设施承灾体调查工作，协助历史灾害中通讯设施类受灾情况调查等有关工作。
市教育体育局参与公共服务设施等承灾体调查等内容调查，指导全市教育系统开展调查工作 ，按照在地统计原则，协助形成市承灾体（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成果。
市民宗局参与宗教活动场所承灾体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指导市开展宗教活动场所调查，协助形成承灾体公共服务设施（宗教活动场所）调查成果。
市民政局参与公共服务设施等承灾体调查、政府综合减灾能力调查等内容编制。协助提供行政区划、历史灾情数据、救援数据，协助全市开展历史灾害调查工作，协助形成市承灾体（公共服务设施）、政府综合减灾能力等调查成果。
市红十字会参与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调查，负责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调查工作，协助形成市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调查成果。
市财政局按照市普查办申报的部门预算进行审核和绩效评价，并据实际筹集资金支持市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同时，联合市应急局积极向上级申请资金支持。
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主要负责核安全调查。芒市未涉及，不做要求。
[bookmark: _Hlk35508054][bookmark: _Hlk35494469]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农业承灾体调查、历史灾害调查等内容编制和技术培训。指导全市开展调查工作，形成并汇交市承灾体（农业）调查和历史灾害调查成果。协助指导历史灾害与减灾能力调查。负责做好农业普查成果数据的共享应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参与承灾体调查（公共服务设施类中的大型超市、百货店/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等内容编制。指导全市开展调查工作，协助形成市承灾体调查成果。
市文化和旅游局参与公共服务设施承灾体调查等内容编制。指导全市开展调查工作，协助形成市承灾体（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成果。
市卫生健康局参与公共服务设施承灾体调查等内容编制。指导全市开展调查工作，协助形成市承灾体（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成果。
市统计局负责共享全市人口普查、农业普查、经济普查等相关成果数据，协助有关部门开展普查工作。
市人民武装部共享有关历史灾害抢险救援有关数据，协助相关开展历史灾害数据调查；根据需要协调军队有关部门和专家参加全市气象、水旱、地震等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14381][bookmark: _Toc28038][bookmark: _Toc51141235][bookmark: _Toc16825]市消防救援大队参与政府综合减灾能力调查，负责政府专职和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伍与装备调查工作，协助形成市政府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成果。
3.乡镇的责任与分工
乡镇负责提供本乡镇人口普查、农业普查、经济普查等相关成果数据，协助形成乡（镇）基础指标统计数据调查成果。同时协助市级部门完成相应的普查工作。
[bookmark: _Toc14409][bookmark: _Toc9586][bookmark: _Toc11764][bookmark: _Toc51141237][bookmark: _Toc9136][bookmark: _Toc21718][bookmark: _Toc51141238][bookmark: _Toc25945][bookmark: _Toc13772]（二）实施计划流程
[bookmark: _Toc28861]1.编制普查工作方案
[bookmark: _Toc25010][bookmark: _Toc25495][bookmark: _Toc4325][bookmark: _Toc51141239]根据芒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摸底调研情况及相关工作要求，借鉴国家试点区域普查工作经验，编制芒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工作方案，明确灾害风险普查总体目标、主要任务、技术方法、实施计划，以及保障措施等，确保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有序推进。
[bookmark: _Toc12227]2.编制预算
[bookmark: _Toc4785][bookmark: _Toc8051][bookmark: _Toc51141240][bookmark: _Toc21423]学习借鉴国家试点工作经验，按照省、州实施方案中确定的芒市普查具体任务量，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分别完成8大类（应急、林草、地震、水利、自然资源、交通、住建、气象）普查项目预算的编制、论证和修改，确保经费落实到位。市级财政主要负责市本级相关支出。
[bookmark: _Toc4317]3.召开会议
[bookmark: _Toc2750][bookmark: _Toc7864][bookmark: _Toc51141241][bookmark: _Toc14092]组织召开市级普查工作启动会、涉灾部门联席会等工作会议，明确各级各部门普查任务，落实工作职责，充分发挥各部门综合协调的管理职能，做好普查前期准备工作，为全面开展普查工作奠定基础。
[bookmark: _Toc8448]4.项目招标
[bookmark: _Toc51141242][bookmark: _Toc21926][bookmark: _Toc6798][bookmark: _Toc23645]根据项目采购预算及采购需求，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部门集中采购的形式，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对本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组建评标委员会，选择具备相关资质的供应商承接项目。
[bookmark: _Toc27767]5.编制普查实施方案
[bookmark: _Toc441][bookmark: _Toc22660][bookmark: _Toc51141243][bookmark: _Toc7334]市普查办会同有关成员单位编制本行业领域的具体普查实施方案，完成1+8的工作方案，指导帮助各级各部门顺利实施普查工作任务。实施方案要结合技术规范，统筹考虑本级普查任务，梳理已有工作基础和相关数据，细化分解工作任务，逐项明确责任部门、时间节点和实施细项，支撑各项普查工作的落实。
[bookmark: _Toc5086]6.开展宣传
[bookmark: _Toc20090][bookmark: _Toc14][bookmark: _Toc30068][bookmark: _Toc51141244]组织普查宣传动员工作，以普查政策、普查内容、普查意义为宣传重点，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客户端等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开展普查宣传工作，为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bookmark: _Toc18416]7.组织培训
[bookmark: _Toc28373][bookmark: _Toc51141245][bookmark: _Toc20548][bookmark: _Toc12988]组织技术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普查员以及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等开展集中培训，根据参加培训的人员数量及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安排培训批次。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应急与各相关行业部门普查内容、工作流程和方法、技术要求、进度安排、组织管理、经费管理，以及软件系统和采集终端的使用、普查数据质检及成果建库、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及解决方法等，确保参加培训的人员能熟练掌握相关普查内容，保证普查工作顺利开展。
[bookmark: _Toc5593]8.调查实施
[bookmark: _Toc29423][bookmark: _Toc51141246][bookmark: _Toc20700][bookmark: _Toc30482][bookmark: _Toc13565]2021年10月10日前落实各级各部门普查实施任务，完成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基础数据和系统录入工作。市普查办指导督促各部门开展所属领域调查工作并完成数据自检。
[bookmark: _Toc14251]9.成果汇总（2021年11月15日前）
根据国家要求，参照普查技术规范，对市级各相关普查任务成果进行质量核查与汇总，市应急局负责各行业部门的普查任务成果质检汇集。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3167][bookmark: _Toc7335][bookmark: _Toc14485][bookmark: _Toc51141247]成果质量检查按照“委托方为普查任务成果质检责任主体、组织实施主体承担各自普查成果质检核查工作”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全覆盖、不留白。质检发现问题，直接返回调查实施部门进行整改。质检通过后，由相关部门组织成果验收，确保普查成果的正确性、完备性。
[bookmark: _Toc1653][bookmark: _Toc51141248][bookmark: _Toc11475][bookmark: _Toc25335][bookmark: _Toc1073]10.总结应用（2022年1月—7月）
[bookmark: _Toc51141249][bookmark: _Toc1907][bookmark: _Toc9473][bookmark: _Toc1556]在普查工作完成后，普查领导小组组织各参与部门和技术组、工作组相关人员举行项目验收总结会议。总结普查工作开展情况，探索普查数据、风险评估与区划成果在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应急管理等领域的应用。
[bookmark: _Toc602][bookmark: _Toc51141250][bookmark: _Toc9965][bookmark: _Toc12676][bookmark: _Toc28594]六、成果汇交
[bookmark: _Toc222][bookmark: _Toc23204][bookmark: _Toc4487][bookmark: _Toc51141251][bookmark: _Toc20625]（一）主要成果
[bookmark: _Toc28103]1.数据成果
[bookmark: _Toc51141252][bookmark: _Toc10373][bookmark: _Toc11555][bookmark: _Toc19097]主要包括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火灾等单灾种风险要素调查数据、主要承灾体调查数据、历史灾害调查数据、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数据，主要灾种重点隐患数据等，形成芒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数据库，涵盖各类空间数据和统计数据。
[bookmark: _Toc13149]2.图件成果
[bookmark: _Toc10092][bookmark: _Toc51141253][bookmark: _Toc30178][bookmark: _Toc12234]主要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火灾等单灾种致灾孕灾要素分布图谱，主要承灾体空间分布图，历史灾害调查图谱，综合减灾能力调查图谱，重点隐患分布图谱。
[bookmark: _Toc11423]3.文字报告类成果
[bookmark: _Toc25672][bookmark: _Toc51141254][bookmark: _Toc32626][bookmark: _Toc19132]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文字报告，包括数据成果、图件成果等各类成果分析报告，普查过程中各个阶段、各专题及综合类工作和技术总结报告。
[bookmark: _Toc22015]（二）成果汇交
[bookmark: _Toc31178][bookmark: _Toc12656][bookmark: _Toc7496][bookmark: _Toc51141255]成果汇交内容主要包括调查数据类成果、文字报告类成果。全市按照成果汇交要求和相关标准规范开展成果汇交工作，经自检合格后，统一报送芒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汇交审查，并抄送相关参与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普查工作实施进度安排，分类型分阶段进行汇交，保障相关后续工作的开展；市应急管理局组织汇交各行业成果形成综合成果，成果汇交工作依托普查软件系统开展。
[bookmark: _Toc216][bookmark: _Toc29351][bookmark: _Toc51141256][bookmark: _Toc28020][bookmark: _Toc15965]七、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6155]（一）组织保障
市级普查办要做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和常态化业务工作的有机衔接，落实普查实施的相关决策部署，解决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项目论证和实施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督促各部门按照任务分工抓好责任落实，推进普查实施。
[bookmark: _Toc9711][bookmark: _Toc738][bookmark: _Toc11197][bookmark: _Toc51141257][bookmark: _Toc9514]（二）技术保障
[bookmark: _Toc2648][bookmark: _Toc28802][bookmark: _Toc25242][bookmark: _Toc51141258]建立健全专家和技术队伍，综合分析各部门常态化灾害风险调查和隐患调查，负责编制符合全市实际情况的实施方案、实施细则和培训教材等任务，牵头负责综合风险普查技术指导和总结等工作。
[bookmark: _Toc30682]（三）质量保障
[bookmark: _Toc251][bookmark: _Toc28714][bookmark: _Toc5889][bookmark: _Toc51141259]为保障普查成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完整性，全面加强质量控制工作，建立过程质量控制、分类分级质量控制、质量管理督查和抽查机制，明确全市各级各部门开展专项成果和综合成果的质量管理职责、任务和办法。根据国家相关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质检核查、汇交审核、验收等制度，开展质量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31510]1.过程保障
[bookmark: _Toc4034][bookmark: _Toc12485][bookmark: _Toc51141260][bookmark: _Toc25318]普查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各项内容根据实施环节和成果特点，确定过程质量控制的工作节点和程序，制定各阶段质量控制的内容、技术方法和要求、组织实施及监督抽查办法，并做好工作记录。过程质量控制重点包括：（1）普查原始资料的质量核查；（2）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和解译的质量控制；（3）外业调查的质量控制；（4）普查数据库的质量控制；（5）信息系统建设的质量控制；（6）成果发布前的质量控制。
[bookmark: _Toc809]2.体系保障
[bookmark: _Toc7167][bookmark: _Toc13327][bookmark: _Toc51141261][bookmark: _Toc11455]为保证普查成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由各行业部门负责本行业普查成果质量管理；普查成果市级自检。市级普查机构对全市普查质量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市级普查领导机构负责本区域普查成果的质量管理工作，并定期向州级普查机构汇报质量管理工作情况。
[bookmark: _Toc27271]3.机制保障
[bookmark: _Toc2310][bookmark: _Toc22640][bookmark: _Toc51141262][bookmark: _Toc21933]市级普查机构负责建立监督抽查的相关工作机制。监督抽查的内容包括普查质量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质量检查和验收的执行情况、成果质量状况等，监督检查采取现场巡视、调查与座谈、质量记录查阅、成果质量抽检等形式不定期开展，检查的范围覆盖全市。
[bookmark: _Toc22234]（四）经费保障
[bookmark: _Toc16799][bookmark: _Toc26935][bookmark: _Toc29109][bookmark: _Toc51141263]芒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以本级财政保障为主，要确保经费落实到位，有序推动普查工作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1803]（五）数据共享
充分利用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和地震区划与安全性调查、重点防洪地区洪水风险图编制、全国山洪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地质灾害调查、第九次森林资源清查、全国气象灾害普查试点、草地资源清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等专项调查和评估成果，系统梳理本普查建设产生的新数据资料，实现相关数据资料的多部门共建共享，支撑开展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与常态化灾害风险调查和隐患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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